
关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再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签订《中国海

外利益保险业务转分保框架协议》的重大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公告 

临时公告（重大关联交易）【2019】10 号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

24 号）和《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 号）相关

规定，现将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再

产险”）与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再集团新加坡分公司”）签订的《中国海外

利益保险业务转分保框架协议》重大统一关联交易有关信息

披露如下： 

  一、交易协议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8 月 2 日，中再产险与中再集团新加坡分公司签

订了《中国海外利益保险业务转分保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为 2019 年 4 月 1日起期，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协

议预估转分保费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双方同意，将本协议期限内起期的各自承保的中国海外



利益保险业务向对方转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三）经营范围：投资设立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

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国内、国际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注册资本：4247980.8090 万元人民币 

（五）与中再产险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中再产险是中

再集团旗下专业经营财产再保险业务的子公司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10002371XD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规模 

转分保业务年度预估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或等

值外币。 

（二）交易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章后开始成立，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协议项下每笔交易的交易条件将由中再集团新加坡分

公司与中再产险遵循公允原则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方式

公允、合理，符合行业惯例及市场状况。 

五、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为发掘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中国海外利益业务资源，

进一步强化双方对中国海外利益保险业务的参与力度，抓住

重大业务机会、稳固市场主导地位。 

（二）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

影响 

该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

成不利影响。 

六、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中再产险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再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签订<中国海外利益保险业务转

分保框架协议>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中再集团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新加坡分公司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转分

中国海外利益保险业务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公司未设独立董事，因此无独立董事意见。 

八、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 2019 年 8 月 2 日，除本次交易外，2019 年度中再

产险与中再集团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52

亿元。 

九、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该统一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中再产险将按照《关于进

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16〕52 号）的规定进行季度合并披露。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8 月 13 日 

 


